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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30,291,29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.5417%。 

（2）现场会议出席情况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6 人，代表公

司股份数为 30,291,29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.5417%。 

（3）网络投票情况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

的股东共 0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（4）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1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数

4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6％。其中现场出席 1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数为

4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6％；通过网络投票 0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0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（5）通过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。 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审议并通过了以下

议案： 

1、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 : 同意 30,291,290 股，占出 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

100.0000％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。 

2、《关于公司<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 : 同意 30,291,290 股，占出 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

100.0000％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。 

3、《关于公司<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 : 同意 30,291,290 股，占出 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

100.0000％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；弃权 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。 

4、《关于公司<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>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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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


